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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本院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及

促成本院各面向之發展，以提昇本院學術水準，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院教

師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本院自籌收入。  

三、本要點之適用對象：本院服務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教師(含研究人員)。 

四、獎勵原則如下： 

（一）研究： 

     1.以本校名義發表經嚴格審查之學術專書及期刊論文 

      （1）刊登於 SCI、SSCI 期刊及國外有嚴格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每篇論文依 

           其在所屬領域（JCR分類）Impact Factor 排名敘獎： 

              排名在前百分之三十（含）者，每篇獎勵三萬點； 

     排名在前百分之三十以上至百分之六十（含）者，每篇獎勵二萬點； 

     排名在前百分之六十以上至百分之八十（含）者，每篇獎勵一萬點； 

     其餘每篇獎勵五仟點。 

     （2）刊登於 TSSCI 期刊及國內有嚴格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屬科技部期刊評 

          比一、二級者）每篇獎勵新台幣一萬點。 

     （3）刊登於有嚴格審查制度之專門學刊、學報等之期刊論文（屬科技部期刊 

          評比三級者）每篇獎勵新台幣五千點。 

     （4）有嚴格審查制度且已出版之專書（檢具審查意見或證明）每本最高獎勵 

          新台幣三萬點，其獎勵點數由院教評會決定之。 

     （5）有嚴格審查制度且已出版之專書論文（檢具各該篇審查意見或證明）每 

          篇最高獎勵新台幣五千點，其獎勵點數由院教評會決定之。 

      合著之著作，由申請人提出共同作者證明函後，依其貢獻度比例核算獎勵點 

          數。 

     2.專利：向歐盟、美國、日本等國申請通過之發明專利，每項獎勵 5 千點。向 

       本國申請通過之發明專利，每項獎勵 3 千點。 

     3.技術授權金額：每五仟元獎勵 1 點。其提出申請獎勵之技術授權金額，以本  

       院分配給申請人之金額為限，每位教師至多 400 點。 

     4.非政府部門經費：以計畫經本校抽成之管理費金額為計算基準，由計畫主持 

       人提出申請，每一萬元獎勵 2 千點。二人以上申請者，可採計以下方案： 

      （1）均分。 



      （2）主持人決定。 

     5.業界現金捐款金額：每五仟元獎勵 1 仟點，每位教師至多 4 千點。 

     6.其他與本院相關之重要學術研究成果，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每項獎勵 5 千點，至多 1 萬點。 

（二）教學： 

     1.參與雙聯學位規劃與執行：主持人獎勵 1 萬點，共同主持人獎勵 5 千點。 

     2.參與全英語學位學程授課教師：每門課講勵 1 千點。 

     3.參與全英語學位學程規劃與執行：主持人獎勵 1 萬點，共同主持人獎勵 5 千

點。 

（三）服務： 

     1.促成產學研聯盟參與本院產學合作：每案獎勵 1 萬點。 

     2.舉辦重要國際研討會：主持人每次獎勵 1 萬點，共同主持人每次獎勵 5 千點。 

 前項獎勵點數折合獎勵金之數額，本院得視該年度經費酌予調整。 

    前述獎勵項目以獎勵乙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本校同一性質之獎勵。 

五、申請人於申請本獎勵案時，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已刊登文章之抽印本或影本、專

書、專書論文，向本院提出申請。申請之案件以最近三年為限。 

六、本要點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